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公告 

第 006/CON-IPIM/2019 號公開招標 

 

根據七月六日第63/85/M號法令第十三條規定，並根據經濟財政司司長於二

零一九年十月十四日的批示，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現代表判給人進行“澳門貿易

投資促進局六個內地代表處2020年之營運管理服務”的公開招標程序。 

 

1.  判給實體：經濟財政司司長。 

2.  招標實體：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3.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4.  招標標的：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六個內地代表處 2020年之營運管理服務。 

5.  服務地點：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六個內地代表處。 

6.  服務期：12個月，由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7.  標書有效期：投標書的有效期為九十 (90) 日，由公開招標開標之日起計。 

8.  臨時擔保：金額為澳門幣貳拾伍萬玖仟肆佰元正 (MOP$259,400.00)，以銀行

本票/法定銀行擔保的方式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供。 

9.  確定擔保：判給實體屬意之投標人必須自獲判給通知書之日起計八 (8) 日內

提供金額相等於判給總金額的百分之四 (4%) 的款項為確定擔保。

投標人可以現金存款或銀行擔保方式提供上述確定擔保。 

10. 底價：不設底價。 

11. 投標人的接納條件：投標人應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作商業

登記、以及於澳門財政局申報開業（營業稅）之法人商

業企業主（公司），並以提供服務為所營事業。 

投標人應分判予不多於 6家內地登記註冊之企業（法人）

（以下簡稱為“內地合作公司”），以在獲判給時得以履

行本招標之合約。 

內地合作公司須持有杭州市、成都市、瀋陽市、福州市、

廣州市及武漢市之《人力資源服務許可證》或《勞務派

遣經營許可證》，或經營範圍須包含勞務派遣或人力資

源管理外包服務。 

投標人在遞交投標書時亦應一併附交投標人與內地合

作公司簽訂的分判合同正本或認證繕本。 



12. 說明會之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澳門宋玉生廣場 263號中土大廈十九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會議室；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時正。 

13. 遞交標書之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 澳門友誼大馬路 918號世界貿易中心 4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內地事

務處； 

截止日期及時間：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正。 

14. 開標之地點、日期及時間： 

地點：澳門宋玉生廣場 263號中土大廈十九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會議室；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 

15. 延期： 倘因颱風或不可抗力之原因導致本局停止辦公，則原定的說明會之日

期及時間、遞交標書截止日期及時間、開標日期及時間順延至緊接之

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 

16. 查閱案卷及取得案卷資料副本之地點及時間： 

地點：澳門友誼大馬路 918號世貿中心四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內地事務處； 

時間：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起，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止辦公時間內

（由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四十五分（星期一至

四）或五時三十分（星期五））； 

取得案卷副本：於澳門友誼大馬路 918 號世貿中心四樓接待處可取得案卷資

料副本，而每份價格為澳門幣貳佰元正 (MOP$200.00) 或透

過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網頁 (www.ipim.gov.mo/) 內免費下

載。 

17.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 

項目價格的合理性  由 0至 30分； 

提供的服務實施方案  由 0至 30分； 

投標人資歷及相關經驗  由 0至 40分。 

18. 附加的說明文件： 

由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三）至截標日期，投標人應前往澳門友誼大馬

路 918 號世貿中心四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內地事務處或透過澳門貿易投資

促進局網頁 (www.ipim.gov.mo/) 查閱，以了解有否附加之說明文件。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日於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主席 劉關華 


